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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关于上海概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的 

法律意见书 

致：上海概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概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

于 2025年 12月 22日（星期一）14点在上海市浦东新区秋月路 26号矽岸国际

4号楼 9层公司会议室如期召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经公司聘请委派周源、

夏广晟律师列席现场会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

规、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上海概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

司章程》”）、《上海概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以下简称“《议

事规则》”）的规定，就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

的资格、会议议案、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和会议决议等出具本法律意

见书。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仅对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

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是否符合《公司法》《股东

会规则》《公司章程》以及《议事规则》的规定发表意见，并不对本次股东会所

审议的提案内容以及这些提案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发

表意见。本所律师发表意见的前提是假定公司提交给本所律师的资料（包括但不

限于股东名册、有关股东的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营业执照等）是真实、完整

的，该等资料上的签字或印章均为真实，授权委托书均获得合法及适当的授权，

资料的副本或复印件均与正本或原件一致。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必备文件公告，并依法对本

所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责任。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为本次股东会之目的而使用，

未经本所书面同意，本法律意见书不得用于任何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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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

神，对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有关的资料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发表法律意

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根据董事会会议决议召集。2025年 9月 30日，公

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了《关于召开 202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公告编号：2025-065），决定于 2025年 12月 18日 14点在上海市浦东新区秋

月路 26 号矽岸国际 4 号楼 9 层公司会议室召开 202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本

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025年 12月 12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了《关于 2025年第四

次临时股东会延期召开、取消议案并增加临时提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

073），公告了取消议案、新增临时提案及延期召开的有关事宜，将本次股东会

的召开时间延期至 2025年 12月 22日。 

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于 2025 年 12 月 22 日 14 点在上海市浦东新区秋月路

26号矽岸国际 4号楼 9层公司会议室召开；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2025年 12月 22日的 9:15—9:25，9:30—

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2025 年 12 月 22 日

9:15-15:00。 

公司已将本次股东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审议事项、出席会议人员资格等公

告告知全体股东，并确定股权登记日为 2025年 12月 12日。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召集、召开的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

等相关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和《议事规则》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会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参加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包括委

托代理人）共有 218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315,041,24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72.6105%，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包括委托代理

人）12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235,047,56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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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737%；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包括委托代理人）206人，代表有

表决权的 79,993,67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4368%。 

根据本所律师的核查，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持有股票账户卡、身份证或其他

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股东的代理人持有股东出具的合法有效的授

权委托书和个人有效身份证件。该等股东均于 2025年 12月 12日，即公司公告

的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票。通过网络投票参加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包括委

托代理人）的资格，其身份已由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验证。 

除上述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外，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本

所律师以现场或线上出席方式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召集人员和参加人员的资格均符合《公司法》《股

东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和《议事规则》的

规定。 

三、关于本次股东会的议案 

本次股东会的议案与公司董事会公告的议案一致，议案的内容属于股东会的

职权范围，有明确的议题和具体决议事项，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四、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会的表决采取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出席本次股东

会现场会议的股东以书面记名投票方式对公告中列明的事项进行了表决。参加网

络投票的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对公告中列明的

事项进行了表决。 

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议案的表决按《公司章程》《议事规则》及公告规定的

程序由本所律师、股东代表等共同进行了计票、监票工作。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

结果由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在投票结束后统计。根据现场出席会议股东的表

决结果以及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统计的网络投票结果，本次股东会表决情况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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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表决情况 

序号 议案名称 
表决结果 

同意票 
占有效表决股

份 
反对票 弃权票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公司符合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

关联交易条件的议案 

314,796,664 99.9223% 226,381 18,200 

2.01 本次交易整体方案 314,796,664 99.9223% 226,381 18,200 

2.02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 
314,796,664 99.9223% 226,381 18,200 

2.03 
发行股份的种类、面

值及上市地点 
314,790,064 99.9202% 232,981 18,200 

2.04 
定价基准日及发行价

格 
314,780,364 99.9171% 242,681 18,200 

2.05 发行对象 314,790,564 99.9204% 226,381 24,300 

2.06 
交易金额及对价支付

方式 
314,790,564 99.9204% 226,381 24,300 

2.07 发行股份数量 314,786,964 99.9192% 229,981 24,300 

2.08 锁定期安排 314,786,964 99.9192% 229,981 24,300 

2.09 过渡期损益安排 314,790,564 99.9204% 226,381 24,300 

2.10 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314,790,564 99.9204% 226,381 24,300 

2.11 业绩承诺与补偿安排 314,790,564 99.9204% 226,381 24,300 

2.12 募集配套资金 314,786,964 99.9192% 229,981 24,300 

2.13 
发行股份的种类、面

值及上市地点 
314,798,864 99.9230% 232,981 9,400 

2.14 
定价基准日及发行价

格 
314,780,364 99.9171% 242,681 18,200 

2.15 
发行对象、金额及数

量 
314,780,364 99.9171% 236,581 24,300 

2.16 募集配套资金用途 314,820,141 99.9298% 202,904 18,200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法律意见书 

 5 

序号 议案名称 
表决结果 

同意票 
占有效表决股

份 
反对票 弃权票 

2.17 锁定期安排 314,817,641 99.9290% 199,304 24,300 

2.18 决议有效期 314,817,641 99.9290% 199,304 24,300 

3 
关于本次交易方案调

整不构成重大调整的

议案 
314,817,641 99.9290% 199,304 24,300 

4 
关于本次交易构成关

联交易的议案 
314,817,641 99.9290% 199,304 24,300 

5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

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修订稿）》及其摘要

的议案 

314,817,641 99.9290% 199,304 24,300 

6 

关于签订附条件生效

的《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的

补充协议》和《业绩补

偿协议》的议案 

314,817,641 99.9290% 199,304 24,300 

7 

关于本次交易履行法

定程序的完备性、合

规性及提交的法律文

件的有效性的议案 

314,817,641 99.9290% 199,304 24,300 

8 

关于相关主体不存在

《监管指引第 7号》及
《自律监管指引第 6
号》不得参与任何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情形的议案 

314,823,741 99.9309% 199,304 18,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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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议案名称 
表决结果 

同意票 
占有效表决股

份 
反对票 弃权票 

9 

关于公司股票价格在

本次交易首次公告日

前 20个交易日内波动
情况的议案 

314,817,641 99.9290% 199,304 24,300 

10 
关于公司本次重组前

12 个月内购买、出售
资产的议案 

314,795,952 99.9221% 220,993 24,300 

11 
关于本次交易符合

《监管指引第 9号》第
四条规定的议案 

314,423,741 99.8039% 199,304 
418,20

0 

12 

关于本次交易构成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但不

构成重组上市情形的

议案 

314,823,741 99.9309% 199,304 18,200 

13 

关于本次交易符合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第十

一条、第四十三条和

第四十四条规定的议

案 

314,823,741 99.9309% 199,304 18,200 

14 

关于公司不存在《上

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

管理办法》第十一条

规定的不得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的情形的

议案 

314,823,741 99.9309% 199,304 18,200 

15 
关于本次交易采取的

保密措施及保密制度

的议案 
314,823,741 99.9309% 199,304 18,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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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议案名称 
表决结果 

同意票 
占有效表决股

份 
反对票 弃权票 

16 

关于本次交易符合

《上市规则》第 11.2
条《持续监管办法》第

二十条《重大资产重

组审核规则》第八条

规定的议案 

314,823,741 99.9309% 199,304 18,200 

17 

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

性、评估假设前提的

合理性、评估方法与

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

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

的议案 

314,823,741 99.9309% 199,304 18,200 

18 
关于本次交易摊薄上

市公司即期回报情况

及填补措施的议案 
314,817,641 99.9290% 199,304 24,300 

19 

关于本次交易中不存

在直接或间接有偿聘

请其他第三方机构或

个人的议案 

314,815,741 99.9284% 207,304 18,200 

20 
关于本次交易定价的

依据及公平合理性的

议案 
314,802,523 99.9242% 214,422 24,300 

21 

关于批准公司本次交

易相关的加期审计报

告、备考审阅报告和

评估报告的议案 

314,823,741 99.9309% 199,304 18,200 

22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

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

全权办理本次交易相

关事宜的议案 

314,823,741 99.9309% 199,304 18,200 

2.涉及中小股东单独计票议案的表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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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议案名称 
表决结果 

同意票 
占有效表决股

份 
反对票 弃权票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公司符合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

关联交易条件的议案 

61,473,351 99.6037% 226,381 18,200 

2.01 本次交易整体方案 61,473,351 99.6037% 226,381 18,200 

2.02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 
61,473,351 99.6037% 226,381 18,200 

2.03 
发行股份的种类、面

值及上市地点 
61,466,751 99.5930% 232,981 18,200 

2.04 
定价基准日及发行价

格 
61,457,051 99.5773% 242,681 18,200 

2.05 发行对象 61,467,251 99.5938% 226,381 24,300 

2.06 
交易金额及对价支付

方式 
61,467,251 99.5938% 226,381 24,300 

2.07 发行股份数量 61,463,651 99.5879% 229,981 24,300 

2.08 锁定期安排 61,463,651 99.5879% 229,981 24,300 

2.09 过渡期损益安排 61,467,251 99.5938% 226,381 24,300 

2.10 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61,467,251 99.5938% 226,381 24,300 

2.11 业绩承诺与补偿安排 61,467,251 99.5938% 226,381 24,300 

2.12 募集配套资金 61,463,651 99.5879% 229,981 24,300 

2.13 
发行股份的种类、面

值及上市地点 
61,475,551 99.6072% 232,981 9,400 

2.14 
定价基准日及发行价

格 
61,457,051 99.5773% 242,681 18,200 

2.15 
发行对象、金额及数

量 
61,457,051 99.5773% 236,581 24,300 

2.16 募集配套资金用途 61,496,828 99.6417% 202,904 18,200 

2.17 锁定期安排 61,494,328 99.6377% 199,304 24,300 

2.18 决议有效期 61,494,328 99.6377% 199,304 24,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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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议案名称 
表决结果 

同意票 
占有效表决股

份 
反对票 弃权票 

3 
关于本次交易方案调

整不构成重大调整的

议案 
61,494,328 99.6377% 199,304 24,300 

4 
关于本次交易构成关

联交易的议案 
61,494,328 99.6377% 199,304 24,300 

5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

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修订稿）》及其摘要

的议案 

61,494,328 99.6377% 199,304 24,300 

6 

关于签订附条件生效

的《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的

补充协议》和《业绩补

偿协议》的议案 

61,494,328 99.6377% 199,304 24,300 

7 

关于本次交易履行法

定程序的完备性、合

规性及提交的法律文

件的有效性的议案 

61,494,328 99.6377% 199,304 24,300 

8 

关于相关主体不存在

《监管指引第 7号》及
《自律监管指引第 6
号》不得参与任何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情形的议案 

61,500,428 99.6475% 199,304 18,200 

9 

关于公司股票价格在

本次交易首次公告日

前 20个交易日内波动
情况的议案 

61,494,328 99.6377% 199,304 24,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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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议案名称 
表决结果 

同意票 
占有效表决股

份 
反对票 弃权票 

10 
关于公司本次重组前

12 个月内购买、出售
资产的议案 

61,472,639 99.6025% 220,993 24,300 

11 
关于本次交易符合

《监管指引第 9号》第
四条规定的议案 

61,100,428 98.9994% 199,304 
418,20

0 

12 

关于本次交易构成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但不

构成重组上市情形的

议案 

61,500,428 99.6475% 199,304 18,200 

13 

关于本次交易符合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第十

一条、第四十三条和

第四十四条规定的议

案 

61,500,428 99.6475% 199,304 18,200 

14 

关于公司不存在《上

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

管理办法》第十一条

规定的不得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的情形的

议案 

61,500,428 99.6475% 199,304 18,200 

15 
关于本次交易采取的

保密措施及保密制度

的议案 
61,500,428 99.6475% 199,304 18,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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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议案名称 
表决结果 

同意票 
占有效表决股

份 
反对票 弃权票 

16 

关于本次交易符合

《上市规则》第 11.2
条《持续监管办法》第

二十条《重大资产重

组审核规则》第八条

规定的议案 

61,500,428 99.6475% 199,304 18,200 

17 

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

性、评估假设前提的

合理性、评估方法与

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

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

的议案 

61,500,428 99.6475% 199,304 18,200 

18 
关于本次交易摊薄上

市公司即期回报情况

及填补措施的议案 
61,494,328 99.6377% 199,304 24,300 

19 

关于本次交易中不存

在直接或间接有偿聘

请其他第三方机构或

个人的议案 

61,492,428 99.6346% 207,304 18,200 

20 
关于本次交易定价的

依据及公平合理性的

议案 
61,479,210 99.6132% 214,422 24,300 

21 

关于批准公司本次交

易相关的加期审计报

告、备考审阅报告和

评估报告的议案 

61,500,428 99.6475% 199,304 18,200 

22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

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

全权办理本次交易相

关事宜的议案 

61,500,428 99.6475% 199,304 18,200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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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和《议事规则》的规定。 

五、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 202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

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议事规

则》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公司本次股东会决议按有关规定予以公告。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三份，经本所盖章并由经办律师签字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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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国权 夏广晟 

周  源 


